关于湖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公示（二）

根据《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<落实湖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反馈意见整改方案>的通知》（武东景发〔2021〕39号）精神和要求，我区开展了认真整改，拟于近期就部分问题申请销号。现将相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　　一、反馈问题
1、督察期间，抽查武昌区、洪山区、硚口区、黄陂区、江夏区等地8家施工工地，均存在扬尘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的问题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青王公路与九峰渔场的交叉路口处，大量砂石料露天堆放，铁路桥下堆积了大量废渣；武汉西拓建筑弃料环保再生基地，简易破碎设备露天生产，现场物料和成品堆积如山，无任何防尘措施。汉口长丰大道明达加油站对面的砂石料堆场、武昌区青菱大道、黄陂区二桥石料加工厂、湖北若晨混凝土有限公司等扬尘污染严重。（市15号）
2、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、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和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，现存有备案登记餐饮单位705家，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发展压力较大。（市26号）
　　二、整改情况
1、收到督察组反馈问题后，风景区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第一时间带队进行现场检查，风景区环境保护委员会于2021年5月11日印发了《落实湖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反馈意见（个性问题）整改方案》。
针对反馈的“砂石堆场”问题，风景区迅速开展排查，确定了砂石料露天堆放问题的具体地点，风景区对该砂石料堆场进行清理，并于2021年5月底前完成该场地的平整、覆盖、绿化工作。
针对反馈的“西拓公司扬尘污染”问题，风景区根据西拓公司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案件线索，对该公司2个生产设备的操作间进行了查封，同时安排专人值守，督促西拓公司清理勘界范围外的堆弃物。目前武汉西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处于关停状态，下一步拟进行外迁。
2、风景区各职能部门依据职责分工，对反馈意见中提到的705家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排查。经查，705家餐饮单位中，经营状态异常（含停业、不在风景区辖区内、非餐饮单位等）的共有335家，剩余370家已纳入日常监管，督促其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；此外，风景区建立了审批前的联合踏勘机制，针对位于环境敏感区或市政基础设施不完善区域的新增餐饮项目，由各个职能部门进行联合现场勘察并出具踏勘意见，源头防治餐饮污染。
　　特此公示。公示期7天。联系电话：86775430


　　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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